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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

就醫管局藥物名冊的事官

謝謝你於 2018 年 11 月 16 日轉交邵家臻議員的來信。就
邵議員提問的各個部分 ， 經諮詢醫院管理局(醫管局 )後，我們

現回應如下。

政府和醫管局高度重視為所有病人提供適切的治療 。醫

管局 自 2005 年 7 月起實施藥物名冊，目的是透過統一公立醫

院和診所的藥物政策和用藥 ， 確保病人可公平地獲處方具成本

效益 ，並經驗證安全和有效的藥物。醫管局藥物名冊的藥物是

供醫管局全體服務單位採用，以照顧整體市民的醫療需要。然

而，在特殊情況下 ， 醫生或需使用藥物名冊以外的藥物，以應

付個別病人的臨床需要 。 臨床上使用藥物名冊以外的藥物是提

供醫療服務中的重要一環，一方面以兼顧和平衡整體市民和個

別人士的需求;男一方面能應付緊急情況 ，以確保病人得到適

切的治療。 臨床醫生會基於臨床及專業判斷，在考慮個別病人

的臨床情況後 ， 處方合適的藥物治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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藥物名冊以外的藥物  

 

醫管局在 2016-17 至 2018-19 年度（截至 2018 年 10 月

31 日）處方藥物名冊以外藥物的項目數量載於下表：  

 
 

 
2016-17 2017-18 2018-19

1
 

醫管局處方藥物名冊以

外藥物的項目數量 
303 210 224 

 

註：醫管局會可能會使用同一種藥物中不同劑型或劑量的藥物項目。上述數據為醫管局每
年使用藥物名冊以外藥物的項目數量，而非藥物種類數量。醫管局沒有就使用藥物名冊以
外藥物的種類數量進行統計。 

  

醫管局藥物建議委員會負責評審入藥申請，考慮把已在

香港註冊及合適的藥物納入藥物名冊。該委員會不會考慮把未

經註冊的藥物納入藥物名冊。  

 

藥物註冊是根據最新的臨床發展和市場變化而持續進行

的程序；而不同新藥物納入藥物名冊的進度亦會因應不斷演進

的醫學證據而有所不同。就上述藥物名冊以外的藥物，醫管局

沒有統計當中未經註冊的藥物項目數量，以及當中至今仍未獲

申請納入藥物名冊，或已獲申請但至今仍未納入藥物名冊的項

目數量。  

 

 

入藥申請數字  

 

在 2016-17 至 2018-19 年度（截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），

醫管局轄下醫院每年提出入藥申請的數字載於下表：  

 
 

 
2016-17 2017-18 2018-19

1 

葛量洪醫院 0 2 1 

香港眼科醫院 1 3 0 

葵涌醫院 2 1 0 

九龍醫院 2 1 3 

廣華醫院 1 1 2 

瑪嘉烈醫院 10 8 19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截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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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爾斯親王醫院 16 14 12 

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6 8 1 

伊利沙伯醫院 8 12 9 

瑪麗醫院 23 24 10 

將軍澳醫院 1 0 1 

屯門醫院 4 1 2 

基督教聯合醫院 1 2 3 

  

 

藥物名冊的入藥機制  

 

醫管局設有既定機制，定期評估新藥物和檢討藥物名冊

和安全網的資助範圍。檢討過程以科研和臨床實證為基礎，並

考慮藥物的安全性、療效、成本效益和其他相關因素，包括國

際間的建議和做法、科技的轉變、疾病情況、病人用藥的依從

性、生活質素、用藥的實際經驗，以及專業人士和病人團體的

意見。根據現行機制，臨床醫生會按臨床服務需要向醫管局的

藥物建議委員會申請把新藥物納入藥物名冊。藥物建議委員會

每三個月評估有關申請。新藥物的評估是持續進行的程序，須

按不斷演進的醫學證據、最新的臨床發展以及市場變化進行。 

 

政府和醫管局明白癌症和不常見疾病患者面對的經濟壓

力和財政負擔，以及把個別藥物納入藥物名冊和安全網的殷切

期望。為加強對不同疾病病患者的藥物資助，關愛基金於 2017

年新增一個醫療援助項目，以資助合資格的病人購買價錢極度

昂貴的藥物（包括用以治療不常見疾病的藥物）。為加快把合

適的新藥物納入安全網的資助範圍，醫管局自 2018 年起已把

自費藥物納入安全網的優次順序編配工作，由每年一次增至每

年兩次。  

 

醫管局亦會不時與藥商進行磋商，就個別合適的自費藥

物商討及制定風險分擔計劃，由醫管局、病人與藥商在指定年

期內分擔所需的藥物開支，或為病人設定支付藥費的上限，以

便讓病人能盡快使用相關藥物。  

 

 

醫管局會繼續密切留意醫療和科研實證的最新發展，聽

取病人團體的意見和建議，在善用有限公共資源的原則下，透

過既定機制評估新藥物及檢討藥物名冊和安全網的資助範



4 

以期為不同疾病的患者提供長遠可持續 、 可負擔和適切的支

援 。

2 01 8 年 11 月 2 日

食物及衛生局局長

(趙俊庭 l食指| 代行)
I_JCQI 

副本送: 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(經辦人: 林碧玉宛女士)




